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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网上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

二期）项目（一期项目一阶段：年产湿法膈膜成品 29500 万 m
2
、陶瓷涂覆成品 18000 万

m
2
、聚合物涂覆成品 2000 万 m

2
）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已建

项目地理位置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兴路以南、常兴路以北、竹林路以东、沈海高速以西

行业类别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中的“塑

料制品业”中的“C2921 塑料

薄膜制造”

投资金额 10 亿元

占地面积 / 岗位定员 762 人

评价单位 江苏泰洁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泰洁职评（2023）0118 号

评价类别 □预评价 ■控效评价 □现状评价

项目概况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刘瑞，注册资本：60000 万元整，注册地址：南通市开发区广州路

42 号 425 室，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已审核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池制造；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经营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研发的企业

之一；是全球极少数同时拥有干法和湿法工艺技术的专业隔膜制造企业。

根据市场需求，建设单位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兴路以南、常兴路以北、竹林路

以东、沈海高速以西地块，投资新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

期）项目，已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取得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的备案证（备

案证号：通开发行审备[2022]401 号，项目代码：2108-320671-89-01-765599），主要建

设内容：一期建设 6 条湿法隔膜生产线及配套的涂覆隔膜生产线；二期建设 6 条湿法隔

膜生产线及配套的涂覆隔膜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20 亿平方米单层与三

层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的生产能力。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

期、二期）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建设单位委托江苏泰洁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机构）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于2021年11月16日组织

专家进行了评审，评审通过；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项目委托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于2022年7月5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评审通过。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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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二期）项目分阶段实施，本次验收范围为：一期项目一阶段：年产湿法膈膜成品29500

万m
2
、陶瓷涂覆成品18000万m

2
、聚合物涂覆成品2000万m

2
。

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

期、二期）项目（一期项目一阶段：年产湿法膈膜成品29500万m
2
、陶瓷涂覆成品18000

万m
2
、聚合物涂覆成品2000万m

2
）（以下简称：本项目）于2021年12月开始建设，建/构筑

物施工单位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南通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安装单位为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至2022年2月10日建成，于2022年2月28日

投入试运行。

为确保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实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委托本机构，

对其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一期项目一阶段：年

产湿法膈膜成品29500万m
2
、陶瓷涂覆成品18000万m

2
、聚合物涂覆成品2000万m

2
）进行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

（1）化学物质：二氯甲烷、石蜡油、石蜡烟、聚丙烯酸、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氢氧

化钠、过氧化氢、硫酸、硫酸亚铁、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

（2）生产性粉尘：矽尘、聚乙烯粉尘、氧化铝粉尘、勃母石粉尘、羧甲基纤维素粉

尘、聚偏氟乙烯粉尘；

（3）物理因素：噪声、高温、电离辐射（X 射线）。

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
□一般 ■严重

评价报告结论

本项目执行了我国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相应的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措施，防护效果良好，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

度）能够满足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总体来说，本项目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

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自评审专家
卞力锋、李政、康海军、仲海

洋、陈可
评审时间 2023.7.21

评审结论 ■通过 □不通过


